附件4
事业单位法人清算报告

（登记设立事业单位模板）

XX局（公司，即主管部门或举办单位）：

根据XX局（公司）《关于同意撤销XX事业单位批复》（〔202X〕X号），XX事业单位已撤销（转制为企业、民办非企业单位等）。XX年XX月XX日成立本清算组，现将本清算组开展的清算工作报告如下。
一、XX事业单位概况

XX事业单位成立于XX年XX月XX日，隶属于XX局管理，经费形式为经费自理，实有工作人员XX名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号为XX，法定代表人为XX，住所为XX，开办资金XX元。

二、清算的法律依据

本清算组依据《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《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开展清算相关工作。

三、清算组织构成

本清算组由X人组成，XX同志（举办单位组织人事或财务部门负责人）任清算组组长，XX同志任清算组副组长（1-2人），XX同志、XX同志、XX同志…任组员（一般由主管部门〈或举办单位〉的组织人事、财务、资产管理等部门相关工作人员组成）。清算组在XX局（公司，即主管部门或举办单位）指导下于XX年XX月XX日起开展清算工作，委托XX会计师事务所、XX资产评估师事务所对XX事业单位的全面情况进行了审计和评估。

四、公告情况

XX事业单位于XX年XX月XX日、XX年XX月XX日、XX年XX月XX日在北京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网上已发布公告三次，公告截止债权申报日为XX年XX月XX日（附公告图片）。

五、清算基准日帐面资产负债情况

截至XX年XX月XX日止，XX事业单位帐面共有总资产XX元，总负债XX元，净资产（所有者权益）XX元。

六、清算审计情况（附审计报告）
经清算审计，XX事业单位调增（减）总资产XX元，调增（减）总负债XX元，调增（减）净资产（所有者权益）XX元。审计调整后，截止XX年XX月XX日，XX事业单位共有总资产XX元，总负债XX元，净资产（所有者权益）XX元。

七、债务清偿情况

XX事业单位共有债务XX元。已偿还XX债权人XX元、XX债权人XX元…，剩余债务XX元因为XX原因未偿还，经债权人同意，由XX单位继续偿还（附经债权人、债务承接人签字盖章的确认证明文件）。

八、完税情况（附完税证明）

经税务机关确认，XX事业单位无偷税漏税情况（或补交税款XX元）。

九、清算费用

清算期间，清算费用共计XX元，具体XX支出XX元…，清算费用在XX项目列支。

十、剩余财产的处理情况

XX事业单位扣除清算费用（补交税款、计提人员分流费用）和偿还债务后，剩余净资产（所有者权益）XX元。经主管部门或举办单位同意，由XX局收回（划转XX单位）。目前资产已经按照要求处置完毕。
十一、人员分流情况

XX事业单位人员已分流完毕。XX人退休、XX人分流至XX单位、XX人解除合同等。

十二、其他情况说明

XX事业单位无未完结的诉讼争议。

其他需要说明报告的情况。

除上述情况外，XX事业单位无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况。

特此报告。

XX事业单位清算组组长（签字）：   

副组长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组员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年XX月XX日

XX局（主管部门或举办单位）确认意见：

XX事业单位清算组出具的清算报告已经我局审查确认，报告内容属实。如清算报告存在不实情况或出现未报告的问题，事业单位注销后的权利义务均由XX（主管部门或举办单位）承担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局（主管部门或举办单位盖章）
XX年XX月XX日



